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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限于因国信证券原因导致证券或资金划付失败，因质押券价值波动、折算率调整、司法

冻结或扣划等导致质押券不能足额担保所有报价回购债务，以及国信证券被暂停或终止报价

回购权限、进入风险处置或破产程序等。 

10、业务终止的风险 如国信证券报价回购业务权限终止，将首先由国信证券根据《国

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深交所质押式报价回购交易客户协议》（以下简称“《业务协议》”）的约

定对质押券进行处置，并由其将处置所得与担保资金之和按债权比例向客户公平清偿。仅当

国信证券怠于、不当或无法处置时，将由国信证券依据《业务协议》的约定委托进行质押券

处置的机构对质押券进行处置。 

11、质押物与担保价值计算 《业务协议》明确约定，可用作报价回购质押物的证券

包括符合深交所债券质押式回购的债券、基金份额、深交所及和中国结算认可的其他证券，

以及现金；请客户关注《业务协议》中关于质押物选择与担保价值计算依据，自行承担由此

带来的损失或风险。 

12、自动续做、不再续做 若开通了自动续做功能，在客户发出不再续做指令前，视

为客户同意国信证券按该笔交易上一期初始交易的委托金额（不包含上一期回购收益）、委

托数量、回购品种及国信证券在每一回购到期日公布的初始交易价格发出新的初始交易委

托。如客户在单笔交易回购到期日前发出不再续做委托指令的，经交易系统确认后，国信证

券将不再为其提供自动续做。 

国信证券暂不提供自动续做功能,如有变化，国信证券将通过其网站或交易系统予以公

告，客户需关注自动续做功能开通情况。 

国信证券开通自动续做功能后，仅针对客户新提交的初始交易提供自动续做功能；对

开通自动续做功能前已成交的初始交易，未经客户确认同意开通自动续做功能的，国信证

券不会为该笔交易开通自动续做功能。 

13、总规模控制 国信证券报价回购业务总规模存在额度限制，客户的初始交易委托

可能导致报价回购业务总量超出额度限制时，国信证券将拒绝或部分接受客户初始交易委托

或其他指令，由此将产生客户的初始交易委托无法成交或无法全额成交的风险。 

14、回购品种控制 国信证券有权根据市场变化及可用额度，在每一交易日开市前，

自行确定各回购品种的规模上限，并通过国信证券网站或交易系统公布。在任一交易日内，

国信证券有权根据各回购品种的可用余额数据，拒绝可能导致各回购品种规模超限的初始交

易委托或其他指令，由此将产生客户的初始交易委托无法成交或无法全额成交的风险。 

15、流动性风险 报价回购发生巨额不再续做或巨额提前购回时，国信证券有权根据

《业务协议》的约定拒绝客户不再续做或提前购回的委托申请，可能影响客户的资金使用安

排和流动性。 

16、操作风险  

客户应妥善保管自身账户和密码等相关资料，任何通过客户账户和密码进行的委托或指

令均视为客户行为，系基于客户真实意愿做出；由于密码失密造成损失的，由客户自行承担

全部经济损失和法律后果。 

国信证券、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结算等在业务操作过程中，可能因操作失误或违反

操作规程而给客户带来风险。 

在报价回购交易的存续期间，国信证券将以《业务协议》约定的通知与送达方式及通讯

地址，向客户发送通知。通知发出并经过约定的时间后，将视作国信证券已经履行对客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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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义务。客户无论因何种原因没有及时知晓有关通知内容，由此产生的责任和风险由客户

自行承担。在报价回购交易的存续期间，若客户联系方式发生变化，但未及时变更预留在国

信证券的有效联系方式，导致国信证券无法通知其相关信息，由此产生的责任和风险由客户

自行承担。 

17、政策风险 由于国家法律、法规、政策、交易所规则的变化、修改等原因，可能

会对客户的存续交易产生不利影响，甚至造成经济损失。 

18、技术风险 在报价回购交易过程中，可能因为证券公司、深圳证券交易所或证券

登记结算公司的技术系统故障或者差错而影响交易的正常进行或者导致客户的利益受到影

响。 

19、不可抗力风险 在报价回购交易存续期间，如果因出现火灾、地震、瘟疫、社会

动乱等不能预见、避免或克服的不可抗力情形，可能会给客户造成经济损失。 

20、其他风险 因报价回购业务引发的任何争议、纠纷，由客户和国信证券双方友好

协商，如协商不成，任何一方有权将有权争议事项提交深圳国际仲裁院（深圳仲裁委员会）

进行仲裁，排除诉讼作为争议解决的方式。报价回购业务已进入业务终止程序的，须先履行

业务终止程序，业务终止程序履行完毕后，方可申请提交仲裁。因报价回购业务产生的任何

争议、纠纷，由双方协商、或通过仲裁方式解决，与任何第三方无关，客户不得就本报价回

购业务向任何第三方主张权利或追加责任。 

 

 

本风险揭示书的揭示事项仅为列举性质，未能详尽列明报价回购交易的所有风险。客

户在参与报价回购交易前，应认真阅读相关业务规则及《业务协议》条款，掌握报价回购

交易所特有的业务规则，并做好风险评估与财务安排，确定自身有足够的风险承受能力，

避免因参与报价回购交易而遭受难以承受的损失。 

 

                               

 

    

 

                                

  

 

 

本人作为客户已认真阅读《业务协议》及本风险揭示书，充分知晓并理解报价回购

业务中存在的风险，并自愿承担报价回购交易的风险和损失。 

 

 

 

客户签署：                                            年     月    日 


